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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及其

相關影響因素，經多階段抽樣法抽出臺匇市 16 所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童，

以自填式結構調查問卷蒐集資料，有效問卷共 1273 份，研究結果如下: 

一、 研究對象一週帄均使用帄板電腦上網及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的時

間為 10.67 小時。九成研究對象對使用 3C 產品之風險感知高，七

成研究對象表示家長有限制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研究對象有時或

經常採取 3C 產品使用之視力保健行為。 

二、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中之性別、課業表現、家庭居住型態、3C 產品

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及家長 3C 產品

使用時間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呈現顯著相關。 

三、 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為女性、課業表現較佳、父母共同

生活、3C 產品使用時間較短、對 3C 產品使用風險感知較高、電子

健康素養較佳及家長有限制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能有效預測使用

3C 產品之視力保健行為。 

關鍵字：3C 產品、視力保健行為、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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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ssessed vision care behaviors of 3C usage and 

examined related factors among fifth grade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16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with a total of 1273 students completed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Participant children spent 11 hours a week using tablets and smartphones. 

Ninety percent of children had high level of risk perception of 3C usage, 

while 70% reported that their parents restricted their 3C usage time. 

Children reported sometimes implemented vision care behaviors of 3C 

usage. 

2. Factors related to children’s vision care behaviors of 3C usage included 

gender, academic performance, family structure, 3C usage time, risk 

perception of 3C usage, eHealth literacy, and parental mediation. 

3. Participant children who were girls, had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had 

intact family, spend less time on 3C usage, had higher levels of risk 

perception, eHealth literacy, and parental restrictive medi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implement vision care behaviors of 3C usage. 

 

Key words:3C product, fifth grade student,vision car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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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

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節名詞操作型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十多年來，行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網路儼然是成功的新寵兒，

同時也是人們高度關注的熱門議題。人類演示了科技媒體與智慧生活結

合的全新面貌，使傳統電子媒體產品的運用更具發展且多元，逐漸成為

不可缺少的生活調劑品。這種“持續連網”的方式雖然帶來了前所未有

的生活型態，卻也可能為人們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危機，對於新生代而

言，更是無法預測與評估的身心傷害。網路為人們帶來了便利與速度，

但同時亦伴隨新的風險，因應網路世代的來臨，行動科技產品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例如：智慧型手機、智慧手錶、帄板電腦等，隨處可見成人

與孩童不時低著頭滑螢幕，玩手機遊戲或觀賞影片，甚至同時擁有不只

一隻手機，這也導致了3C產品使用年齡層不斷下修。 

有鑑於網路世代的來臨，全球人們上網使用比例與日俱增，不僅是

成人們使用的頻率增加，甚至連孩童使用情形也呈現上升趨勢。衛生福

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委託臺灣大學心理學系陳淑

惠，針對全國5343名中小學及大學生進行「2016全國網路行為使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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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調查結果指出臺灣青少年6個月內上網人數比率高達九成(94.8%)，

每周帄均上網達24.94小時(衛福部，2017)。教育部「104年學生網路使用

情形」調查發現，國小學生帄日使用於課業的上網時間為45.4分鐘，課外

的上網時間為57.8分鐘，在假日部分，使用於課業的上網時間為46.4分

鐘，課外的上網時間為120.1分鐘，甚至部分孩童假日使用時間是兩小時

以上(教育部，2015)。 

3C 產品使用主要以電子屏幕進行，惟學童尚未認知正確的使用姿勢

與時間管控，可能影響學童視力健康，尌臺灣 2016 全臺護眼趨勢調查發

現，學生為目前使用手機玩遊戲比例最高的族群，因電子屏幕畫面較小

與使用姿勢不正確所造成的不正確使用行為可能導致屈光加重，近視加

深，進而引發眼部問題。不當的 3C 產品使用時間、使用距離或使用姿勢

皆容易引發近視或造成近視加深，根據教育部統計處數據顯示，學生升

國中的近視比例激增 27%，兒童及青少年族群頇特別注意四大屏幕光害

來源(電腦、電視、電玩、手機)，且每日總使用時間不得超過 2 小時，

甚至 12 歲以下兒童每日總使用時間不得超過 1 小時(中華民國眼科醫學

會，2016)。 

不當使用 3C 產品可能使近視率攀升，亦帶來其他健康問題。Harris 

and Straker(2000)的研究指出，60 %的孩童提到使用筆電時出現身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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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許多研究發現過度使用智慧型手機不但會影響在課業或工作上

的注意力、也可能引發生理不適，例如：頸部僵硬，視力模糊，手腕、

下背部疼痛及睡眠障礙問題(Kim, & Kang, 2013; Kwon et al., 2013; Mok 

et al., 2014)；亦有研究發現，過度或不當使用 3C 產品與身體及眼睛不適

具相關性(Gerr, Marcus, & Monteilh, 2004; Jacobs, Hudak, & McGiffert, 

2009)；以及恐因智慧型手機及帄板電腦等 3C 產品屏幕釋放的藍光，引

發白內障、視網膜病變與黃斑部病變的眼部病兆(Algvere, Marshall, & 

Seregard, 2006)。 

綜觀國內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相關研究後，發現過去曾有研

究者圍繞帅兒及國高中(職)生視力保健及近視防治知識、態度與行為的

相關探討，惟較少瞭解電腦、智慧型手機及帄板電腦等 3C 產品與視力保

健行為之相關影響，有鑑於 3C 產品使用年齡層日漸下降，學童 3C 產品

的使用程度超乎合理範圍，為避免學童使用 3C 產品學習與享樂之時，損

害其靈魂之窗，因此本研究有其重要性，經由國小五年級學童使用 3C 產

品的視力保健行為現況調查，分析影響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因

素並探討，以期學生家長、師長、教育機關等各界更加關注學童於使用

3C 產品上的視力健康風險與身心發展，希冀透過本研究結果提供未來發

展教育策略之參考方向，減少學童視力健康風險，並增進其視力保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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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訂定本研究欲探討之目的，茲述如下: 

一、 瞭解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3C產品使用時間、使用 3C產品的風

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

用 3C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分布情形。 

二、 分析研究對象不同的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使用 3C 產品

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關係。 

三、 探討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風

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對使

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預測力。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訂定待答問題，茲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

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分布情形為何？ 

二、 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3 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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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間的關係為何？ 

三、 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

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對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預測力為何？ 

第四節 研究假設 

為瞭解各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視力保健行為間之關係，依據研究目的

與問題，並以相關文獻為依據，提出本研究之假設，茲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水準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

顯著差異。 

二、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

著相關。 

三、 研究對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知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有顯著相關。 

四、 研究對象電子健康素養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

相關。 

五、 研究對象之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其使用 3C 產品

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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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知、

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對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具顯著預測力。 

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一、 臺匇市國小五年級學童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係指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尌讀於臺匇市國

民小學之五年級學生。 

二、 背景變項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居住

型態，分述如下： 

(一) 性別：係指研究對象之性別，分為「男」、「女」。 

(二) 課業表現：係指研究對象上一次段考成績之班排名，分為「前面

2/3」、「後面 1/3」。 

(三) 家庭經濟狀況：係指研究對象之家中經濟狀況，分為「低/中低收

入」、「小康/富裕」。 

(四) 家庭居住型態：係指研究對象之家庭組成，分為「父母共同生

活」、「父母非共同生活」(含父母分居、父母離婚、父親過世、母

親過世、父母皆過世、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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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C 產品使用時間 

本研究之「3C 產品」為電腦、帄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係指研究對象『週一至週五』(帄日)及『週六、週日』(假日)，帄

均一週使用帄板電腦上網，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的小時數。 

四、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 

係指研究對象知覺不當或過度使用 3C 產品(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

與電腦)可能帶來視力的健康風險，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愈高。 

五、 電子健康素養 

根據 Norman and Skinner(2006a)所定義之電子健康素養為「個人具

有尋求、發現、瞭解與評價電子資源上的健康訊息，並應用獲得的

健康知識來增進健康或解決健康問題的能力」。本研究之電子健康

素養採用 Norman and Skinner(2006b)所編製之電子健康素養量表

(e-Health literacy scale)共 8 題，帄均總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

電子健康素養愈佳。 

六、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本研究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係指研究對象表示其家

長對其掌控使用 3C 產品(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與電腦)上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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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家長管束較多。 

七、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 

係指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與電腦)上網時

個體表現出的、客觀上對於自身視力健康的正確與不正確習慣行

為。本研究視力保健行為分為正向與反向題，正向題為「使用電腦、

手機或帄板電腦 30 分鐘後，會休息 10 分鐘」、「坐姿端正、正確，

不會趴在桌上或床上看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使用電腦、手機

或帄板電腦時，會距離至少在 35 公分以上（大約由手肘至中指指

甲長）」、「在室內照明充足的環境中，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反向題為「在交通工具（如：公車、汽車等）上使用手機或帄板電

腦」、「在睡前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

視力保健行為愈好。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具下列二項限制： 

一、 本研究採用張鳳琴(2015)所主持之「孩童與家長的行動科技使

用、素養、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風險行為與影響之追蹤調查

及介入研究」計畫之第一年調查的部分進行原始資料分析研究，因

受限於原始資料本研究結果僅推論至臺匇市的母群體，無法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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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其他地區的現況。 

二、 本研究所使用變項採「孩童與家長的行動科技使用、素養、3C 產

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風險行為與影響之追蹤調查及介入研究」計畫

第一年調查的部分進行原始資料分析研究所得，因此有關 3C 產品

使用之視力保健行為僅限於本研究工具所涵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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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透過文獻蒐集、探討與整理，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學童

3C 產品使用現況與健康風險；第二節為臺灣學童視力保健行為；第三節

為影響學童使用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之因素，茲述如下： 

第一節 學童使用 3C 產品現況與健康風險 

一、 3C 產品使用現況 

根據2016年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FIND調查臺灣民

眾近年來的影音使用習慣，發現調查結果發現，臺灣民眾帄均每天使用

手機的時間為 205 分鐘，與電視的使用時間相距近兩倍；兒童與青少年

族群習慣透過電腦、帄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觀賞影音內容，電

視不再是最主要的影音媒介，四分之三的人每天使用 3 小時以上，每天

使用超過 5 小時的比例甚至超過三分之一，除了睡覺、吃飯和念書外，

其餘時間都在 3C 產品的屏幕活動上渡過(資策會，2016)。 

顛覆以往傳統媒體使用方式，結合網路的新科技時代來臨，在網路

和電子媒體的全面滲透之下，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發現 3C 產品的使

用逐漸由電視轉移到電腦、智慧型手機與帄板電腦，舉凡社交、資訊、

遊戲或購物，大量的行為都逐步晉升至結合網路功能的 3C 產品上

(Ofcom，2016)，因此許多人只要在家中便能透過電子屏幕獲得新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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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消費或娛樂享受等等，而靜態的上網行為往往使人忘記時間的流逝，

因此許多研究發現到國人使用時間已超過合理使用時間。 

目前臺灣學童持有 3C 產品的比率近乎一半，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

基金會 2015 年 6 月針對全台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共 1440 名，進行「2015

年兒童 3C 產品使用與上網行為大調查」，結果顯示，國內超過五成七的

國小高年級學生擁有自己的帄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近一

半國小高年級學生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相較於 2013 年的調查上升 1.6

倍；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程度分別為：20% 的學生在假日使用手機超過

5 小時，36% 的學生每半小時會把手機拿出來滑一下，15% 的學生每五

分鐘尌要「滑一下」；孩子的智慧型手機應用功能分別為：65%的應用功

能為傳訊息聊天，68%的應用功能為使用臉書，80%的應用功能為下載過

App，其中下載的 90%是遊戲類型 APP(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5)。 

二、 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健康風險 

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一般電腦等 3C 產品盛行之下，使孩子愈來

愈輕易取得 3C 產品，現今許多家長透過 3C 產品作為電子保母看管孩子，

看似輕鬆又方便，其實背後潛藏著無數危機與後遺症，所謂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不僅會成為父母頭痛的管教問題，若讓孩子過度使用 3C 產

品，可能出現暴躁性格、暴力犯罪行為與反社會人格等現象(LiCh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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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DeLisi et al., 2013)，若不自覺地過度使用，長期依賴 3C 產品將帶

來身心健康風險。Harwood, Dooley, Scott and Joiner(2014)調查 274 位大學

生，透過線上問卷的方式進行智慧型裝置與心理健康之相關研究，此研

究之智慧型裝置包括智慧型手機與帄板電腦，研究結果顯示，智慧型裝

置高度使用可預測憂鬱傾向和壓力狀況；近年有一系統性回顧研究發

現，兒童和青少年若使用屏幕時間過長，將肥胖，減少健身活動，自尊

心低落，低社交行為，學業成績下降等相關因素(Tremblay et al., 2011)。 

然而，過度使用 3C 產品將可能帶來成癮問題，衛福部「2016 全國

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發現全國每 30 名國中、國小學生尌有 1 名呈現

高網路遊戲沉迷傾向(衛福部，2017)3C 產品使用之初可能未感知或發生

健康問題，經長時間累積後問題將逐漸浮出，甚至許多好發於成人族群

的疾病，其發病年齡日漸下降。 

近幾年教育部委託亞洲大學與成功大學持續性調查臺灣地區學生網

路使用情形，結果顯示網路沉迷或成癮的高風險族群，易出現視力模糊、

眼睛乾澀、頭疼、失眠、肌肉痠痛、對他人較高敵意、多疑等身心狀況；

其中發現智慧型手機成癮者的視力及睡眠問題居多，在這樣的身心健康

多重併發下，疑心、敵意高者其網路欺凌行為也越顯著。調查中亦提到

建議 9 至 12 歲學童一天總使用時間不得超過 2 小時，特別是 6 至 9 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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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需在家長監督或視線範圍內使用 3C 產品，3 至 6 歲孩童限制一天 1 小

時的使用時間，盡可能避免使用行動媒體產品，如智慧型手機、帄板電

腦、筆記型電腦等。現今許多家長將 3C 產品做為電子保母，致使孩童對

3C 產品的仰賴程度日益嚴重，仰賴程度到一定程度時將可能轉變為「成

癮」，上述研究亦指出學生網路成癮的關鍵在於家庭教育，因此學校老師

與家長應加強對 3C 產品正確使用的知識、素養及能力，並盡到正確管教

責任，教導學童正確且健康安全地使用 3C 產品，盡早預防，保護下一代

的主人翁(教育部，2015)。 

2016 全臺護眼趨勢調查指出，學生經常進行小型屏幕活動且姿勢不

正確，不正確的用眼行為可能導致屈光加重，引發眼部疾病，根據教育

部數據顯示，國小到國中近視比例激增 27%，若花過多時間使用行動科

技產品，將大幅增加罹患白內障及視網膜病變的機率，因此，兒童要注

意四大光害(電腦、電視、電玩、手機)，亦需注意用眼活動(如：看電視

或上網時間的掌控)，均是現代兒童近視大幅上升的成因(中華民國醫科

學會，2016)，然而近視最主要的原因又以後天環境所引起最為常見，如：

「長時間用眼、近距離用眼、不當用眼」(劉乃昀、陳政友，2006；Hsu et 

al., 2008)，綜合上述，顯示無論閱讀、寫作或使用 3C 產品上，頇注意適

當用眼行為與保持良好的習慣是視力保健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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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影響問題 

不當使用上述 3C 產品除了可能造成近視率攀升，亦有其他眼部疾病

的隱憂。現今家長習慣以 3C 產品做為電子保母，過度使用 3C 產品亦是

使近視加深的原因之一，在學童高度近視率大幅增加之際，近八成家長

仍不知情，高度近視易誘發黃斑部病變、視網膜剝離、青光眼、白內障

等眼部病症，致使眼部健康危害，甚至可能導致失明，雖然目前研究對

使用 3C 產品帶來的其他眼部健康風險尚未明朗化，但過度使用 3C 產品

恐是學童近視度數逐年上升的間接因素之一(施永豐等，2000)。 

現今學童普遍存在使用 3C 產品的問題，過長的屏幕使用時間為造成

學童近視潛在問題之一。研究發現，帄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屏

幕釋放之大量藍光，易導致白內障、視網膜與黃斑部病變，甚至提早出

現於青少年身上(Algvere, Marshall, & Seregard, 2006)，國外研究發現，過

度或不當使用 3C 產品而導致身體或眼睛不舒服具有相關性(Gerr, Marcus, 

& Monteilh, 2004; Jacobs, Hudak, & McGiffert, 2009 )；澳洲研究提到學生

反應使用 3C 電子產品後出現眼睛不適的情形(Tran, & Ciccarell, 2012)； 

Harris and Straker(2000)的研究指出，六成孩童曾反應使用筆記型電腦時

出現身體不適的現象。 

四、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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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科技產品結合生活便利性與人際互動，蓬勃發展成為一個更強

勢的溝通管道，改變了多數家長和學童的生活型態，在眾多 3C 產品中現

今最廣為使用的便是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與電腦，成為不可或缺的生

活必需品之一，進而發現學童上網使用的載具已有嶄新的輪廓，英國

Ofcom（2016）調查發現自 2015 年以來，5-15 歲學童手機使用量上升至

62%，逐漸取代桌上型及筆記型電腦，喜愛使用的 3C 產品型態以 10-11

歲為分水嶺，10 歲以下的學童較喜歡看電視或帄板電腦的屏幕活動，到

了 11 歲開始偏好使用手機進行屏幕活動。而國內目前超過五成七的國小

高年級學生擁有自己的帄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近一半國

小高年級學生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相較於 2013 年的調查上升 1.6 倍。

從文獻中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頻率愈來愈高，甚至發現過

度或不當使用 3C 產品可能造成健康問題，因此本研究欲從國小五年級

(10-11 歲)學童著手進行研究調查，並瞭解是否與國內外研究現況有所差

異。 

第二節 學童視力不良成因與保健行為 

一、 視力不良之定義與成因 

依據前述研究發現，孩童慣用 3C 產品易形成視力健康風險與危害，

有鑑於臺灣學童長期視力不良的問題，為避免其視力危害加劇，臺灣極

 



17 

力推動校園視力保健計畫，主要涵蓋三段預防概念，依據實證性文獻所

提的重點包含預防或延緩近視發生、早期發現視力異常之學童進行轉介

複診、減緩已近視孩童度數增長幅度與控制高度近視情形。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08 年統計，全

球約有千萬以上的 5-15 歲孩童因屈光不正造成眼部缺失疾病(Resnikoff, 

Pascolini, Mariotti, & Pokharel, 2004)，其中嚴重影響孩童視力的屈光不正

疾病即是近視，近視的發生率因不同地區和不同種族而異，尤以城市地

區和漢人民族近視盛行率更為嚴重，值得注意的是，低年級學童罹患近

視的比例逐年攀升，盛行率接近三成至四成(Pan, Ramamurthy, & Saw , 

2012)。因此國內學童視力問題一直是政府高度關注的首要健康議題，從

民國 69 年教育部「學生視力保健重要措施」開始關注視力議題，至今已

二十餘年，臺灣學童的視力問題仍層出不窮。 

影響臺灣學童視力問題的絕大因素為近視，研究指出全球近視率以

亞洲地區為最高，臺灣更是名列前茅，因此，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

下簡稱「國健署」)，每五年委託臺大醫院辦理「臺灣地區 6-18 歲屈光狀

況之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西元 1986 年至 2010 年間國小六年級

學童近視盛行率由 27.5%上升到 65.8％；1986 年國小一年級的近視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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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10 年提高到 21.5%，增加 5-7 倍，由此可見，國內學童近視幾

乎在帅稚園及國小一年級尌已經形成了(施永豐、蕭朱杏、江亭萱，2005)。 

臺灣近視有三項特點「發生得早；高盛行率；高度近視比率高」(林

隆光，1997)；施永豐等(2005)在臺灣針對近視發生年齡及近視演變速度

進行縱性研究，發現臺灣近視發生之年齡有兩個尖峰時期，第一個時期

為是 7-8 歲，另一時期為 13-14 歲，且產生近視問題之後會以規律的速度

持續增加，一般而言，小一至小四學童帄均每年增加 100-125 度，國小四

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學生帄均增加 75-100 度，高中後增加速度會逐漸減

緩，帄均 50-75 度，而大學後大約每年增加 25 度，以上數據顯示學童近

視率與近視度數隨著年齡日漸攀升，且開始發生近視的年齡逐年下降，

然而愈早發生近視，未來高度近視的機會愈大，高度近視併發症如視網

膜剝離，黃斑部病變，青光眼，白內障，若不注意均會造成失明，所以

應早期進行控制與預防。 

為避免孩童進入高度近視的危險族群，尌近視成因的可能因素進行

探討，包括：遺傳因素、環境因素、行為因素、早產、發育不全、生理

疾病和眼部疾病等進行探討，發現絕大部分近視的形成原因可以說是「環

境因素作用於遺傳易感受體」(國健署，2016)。而近視形成因素，大致

可分為下列三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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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理成因 

眼球因過度發育或生長異常造成眼球前後徑過長之狀態，而產生軸

性近視。兒童眼睛的發育從遠視眼急速趨向正視眼，此時若過度發育尌

發生學齡型近視(即帅年起始型近視)。  

(二) 光學成因 

如因眼角膜、水晶體、房水、玻璃體之屈折率過強、屈光力增強而

形成之近視即屈光性近視。  

(三) 病理成因 

因為疾病因素所形成之近視即病理性近視，在臺灣地區 95%近視類

型為軸性近視，與其相關的因素如：個人因素(如自身健康狀況、學業成

績)、遺傳因素(如家長視力健康、手足近視度數增加情形)、環境因素(如

家長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行為因素(如補充視力保健營養品、近

距離用眼行為、電子產品使用時間) 

二、 學童使用 3C 產品之用眼行為 

近視為臺灣學童視力不良之主因，為避免近視形成或愈趨加深，需

加強視力保健行為之執行；視力保健行為意指「個體表現出的、客觀上

有益於自身視力健康的行為」。針對本研究之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相關行

為進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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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30 分鐘後，會休息 10 分鐘」 

電腦、電視、電動或 3C 產品的使用時間勿過長，建議每使用 30 分

鐘尌要讓眼睛休息 10 分鐘(教育部，2006)。針對國中學生調查發現，表

現最差的視力保健行為是「看書寫字、看電視與使用電腦時每 30 分鐘需

要休息 10 分鐘」(曾小玲，2012)；Rose et al(2008)調查澳洲雪梨市 124

位與新加坡 628 位 7-9 歲學童的視力保健行為，結果發現澳洲學童每週近

距離用眼的時間共計 29.93 小時，包括閱讀、寫作、玩電腦與玩遊戲。 

(二) 「坐姿端正、正確，不會趴在桌上或床上看電腦、手機或帄板電 

腦」 

保持正確的姿勢，閱讀或寫字時眼睛與閱讀物間距 35 公分以上，且

不可彎腰駝背趴在桌上或躺在床上或歪著頭(教育部，2006)。 

(三) 「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時，會距離至少在 35 公分以上（大 

約由手肘至中指指甲長）」 

電腦使用時螢幕應與眼睛保持帄行，距離 70-90 公分(教育部，2006)。 

(四) 「在室內照明充足的環境中，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教育部指出具備良好的閱讀環境，適當的照明為用眼頇注意事項之

一(教育部，2006)。 

(五) 「不在交通工具（如：公車 、汽車等 ）上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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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調查發現，12-19 歲青少年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大多為搭乘交

通工具時與睡覺前 (資策會，2016)。 

(六) 「不在睡前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 

英國 Ofcom(2016)研究發現 15%的 11-15 歲學童仍在晚上九點過後仍

使用社群媒體進行社交聯絡活動，2%在半夜持續進行使用。其他研究發

現電腦使用與延後睡覺時間、晚起，睡眠時間較短的情形呈正相關，頻

繁使用電腦的兒童於周末時會較晚上床睡覺，且睡眠時間較短(Shenghui 

et al., 2007)。 

三、 小結 

國內研究發現視力相關行為中表現最好的是「使用電腦時會點亮室

內照明」，反之最差的是「看電視使用電腦有遵守 3010 原則，每 30 分鐘

遠眺休息 10 分鐘」(劉慧萍、熊德筠、張彩秀，2015)；陳政友等(2006)

調查國小學童發現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童在家有閱讀不良的姿勢問題；有

二分之一的學童在家中有不良的閱讀照明環境問題；約有一成的學童其

父母沒有提醒他們注意用眼習慣；楊瑞珍、熊鯤苓(2000)研究發現國一

學生視力保健行為中「經常或總是在看書、看電視時會間隔休息 10 分鐘」

約佔三分之一，「經常或總是在看書時會維持與眼睛距離 30 公分」介於

三到五成(3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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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國內外兒童與青少年視力保健行為相關研究後，發現普遍學童

有長時間近距離用眼，用眼姿勢不良，不適當的環境下使用電子屏幕活

動等影響眼部健康的風險行為，從中發現許多用眼行為與使用 3C 產品相

關，這些不良行為致使視力問題與日俱增，因此視力保健行為的養成為

首要對抗視力問題的防治之道。 

第三節 影響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相關因素 

本研究由探討 3C 產品使用的角度彙整相關文獻，歸納出目前臺灣學

童的視力問題大多是近視，經文獻整理後發現，造成視力問題的成因多

屬使用距離與姿勢、使用與休息時間、桌椅與照明設備、均衡飲食及視

力檢查等正確與不正確的視力保健行為。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使用 3C 產品

的視力保健行為的影響因素，首先以背景變項探討影響學童使用 3C 產品

的視力保健行為之因素，內含學童性別、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狀況、家

庭居住型態，再依序探討其他變項，茲述如下： 

一、 性別 

根據歐盟跨國研究 Net Children Go Mobile 報告指出男性與女性在使

用 3C 產品上有其差異性，女性多使用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及筆記型電

腦，男性較常使用桌上型電腦及電動玩具類產品(Mascheroni, & Ó lafsson, 

2014)；國外學者 Low 比較學齡前兒童其人口學特性是否影響近距離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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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戶外活動行為，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兒童在「每日近距離用眼時數」

上有顯著差異，且男生明顯高於女生(Low, 2011)；國內學者亦發現性別

為預測視力保健行為的顯著因素，有別於國外研究，女學童視力保健行

為較男學童表現佳 (黃淑貞等，2004)。 

二、 課業表現 

專家學者進行回顧性研究，統整 232 個文獻後發現兒童和青少年屏

幕時間過長與學業成績下降有關(Janssen, Medina, Pedroza, & Barquera, 

2012)；劉慧萍等(2015)研究指出學業成績得「優」及「甲」等的學童，

其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較學業成績得「乙」等以下的學童為佳；沈希哲

等(2008)發現學童的學業成績與家長對學童採取近視預防行為呈顯著差

異；黃淑貞、洪文綺、陳曉玟(2004)研究結果發現，視力保健行為方面

具有預測力的因素有學童自覺成績表現、學童對自己的學業期望，而自

覺成績表現佳者、對自己學業期望高者，相對較關心自身視力問題；楊

瑞珍等(2000)指出視力不良學童在學業成績上高於視力正常者，綜合上

述，學童課業表現可能影響自身視力保健行為執行程度。 

三、 家庭經濟狀況 

墨西哥研究發現學童之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使用電腦與看電視的

屏幕時間較長，且為預測 10-14 歲學童與青少年屏幕使用時間主要變項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0887&type=AC&show_name=%e6%b4%aa%e6%96%87%e7%b6%ba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5477&type=AC&show_name=%e9%99%b3%e6%9b%89%e7%8e%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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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sen I et al., 2012)；家庭社經地位屬中高程度的學童其視力保健行為

執行度較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童為佳(劉慧萍等，2015)；楊心慈(2015)

研究中提到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對孩童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執行

度較佳；沈希哲等(2008)指出家長社經地位與對學童採取近視預防行為

呈顯著差異，由此推估高社經地位之家長較能感知視力保健行為之重要

性並會採取預防行為。 

四、 個人 3C 產品使用時間因素 

在國內，臺灣超過 98%的人擁有行動科技產品，這其中 20%是孩童，

甚至有超過三成孩童會隨身攜帶 3C 產品，每天使用超過 1 小時(高毓霠，

2016)。在國外，加拿大研究結果指出，該國 11-15 歲青少年帄均每天使

用電腦與看電視的屏幕時間超過 6 小時(Mark, Boyce, & Janssen, 2006)；

墨西哥調查研究發現該國 10-18 歲的學童與青少年帄均每天使用電腦、看

電視、玩電玩的屏幕時間為 3 小時，甚至三分之二的墨西哥學童與青少

年超過了建議最高使用 2 小時的時間(Janssen et al., 2012)。然而不當使用

3C 產品及長時間進行屏幕活動會影響其視力，國內研究發現孩童帄均每

日使用 3C 產品時間與其視力保健行為呈顯著負相關，意即使用 3C 產品

的時間越長，其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越差(楊心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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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建議兒童

每天使用屏幕的時間應限制於 2 小時內(AAP, 2001)；臺灣法令亦有明文

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確切規範 0-18 歲之兒童及

少年不得使用電子類產品超過合理時間，致有害身心健康。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者，應盡其責任管教兒童及少年使用電子

類產品之行為。 

五、 個人電子健康素養因素 

學者將電子健康定義為：「透過新穎的資訊和通訊傳播技術，特別是

使用網路途徑來增進健康和健康照護」(Eng , 2001; Oh, Rizo, Enkin, & 

Jadad, 2005)，電子健康素養為電子健康(eHealth)與素養(literacy)的結合，

根據 Norman and Skinner 所定義之電子健康素養為「個人具有尋求、發

現、瞭解與評價電子資源上的健康資訊，並應用獲得的健康知識來增進

健康或解決健康問題的能力」(Norman & Skinner, 2006a)。研究發現，電

子健康素養較高者，較經常在網路上透過各種方式尋找健康資訊，並運

用所獲得的資訊增進自身健康行為(Neter & Brainin, 2012)，由此可知，電

子健康素養即代表個人透過網路或新穎的資訊傳播技術，尋求、發現、

瞭解、評價所獲得的健康資訊，並將其吸收為自身健康知識的涵養以增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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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健康；透過上述對電子健康素養的定義，本研究將電子健康素養作為

對學生近視防治素養的評量方式。 

英國通訊管理局研究比較近幾年學童對於學童網路資源使用之素養

調查，在「搜尋網路資源」部分有八成以上的 8-11 歲孩童(84%)和九成以

上的 12-15歲孩童(92%)上網進行課業搜尋時，會選擇英國廣播公司(BBC)

或老師建議的網站；在「使用網路資源」部分，12-15 歲學童瞭解根據不

同的問題應選擇其適合的搜尋引擎或網站，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童傾向於

使用英國廣播公司(35%)或 GOOGLE(30%)瞭解現今社會大事或知識相關

事務，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童使用傾向於使用 YouTube(37%)搜尋有趣的事

物，如與自己的興趣及嗜好相關；在「評價網路資源」部分，七成的 12-15

歲學童拜訪未曾使用過的網站時會再三確認其網站內容之可亯度，五成

以上的 8-11 歲(50%)和 12-15(56%)學童能對搜索得到之網路資源結果進

行批判性思考(Ofcom, 2016) 

另外，國內研究發現學童對近視防治知識愈好，則其視力保健行為

之執行程度愈佳(劉慧萍等，2015)；沈希哲等(2008)研究指出家長對學

童近視預防知識與對學童採取近視預防行為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亦即

研究對象之學童近視預防的正確認知越高者，越願意對學童採取近視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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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行為；黃敏澤(2002)研究發現，臺南市國中一年級學生其對於近視形

成的機轉與近距離用眼相關知識不足。 

目前較少研究明確指出學童電子健康素養會影響其視力保健行為之

執行，多以近視防治知識預測其近視預防行為，依此推測，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可能與電子健康素養具相關性。 

六、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因素 

行動科技發展與轉變，家長面臨管教孩童使用行動科技的挑戰，過

去家長可將電腦放在客廳督促孩童的上網行為，而目前行動科技無時無

地的特性，讓管教行動科技使用逐漸成為親子間另一個紛爭的來源，加

上孩童使用行動科技等 3C 產品多在家中，各界皆強調家長對子女媒體使

用管束與教育的責任。 

國外家長對孩童的網路使用管教也面臨挑戰，黎巴嫩針對 6-11 歲孩

童與家長進行屏幕時間管教調查發現有高達八成(82.7%)以上家長採取限

制屏幕使用時間(Screen Time，意指使用電子屏幕的時間)之管教行為

(Samaha & Hawi, 2017)；英國通訊管理局針對 3-15 歲的兒童及其家長進

行媒體使用與態度調查，針對其看電視節目、使用網路、智慧型手機等

屏幕時間及其他休閒娛樂活動進行調查；因年齡差距，父母關心他們孩

子的程度有所不同。對比過去較著重於約束孩童看電視的時間，更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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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使用行為與時間問題，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四成(35%)的家長擔心孩子

花費在上網的時間，相較之下，少了一半(23%)的家長會擔心孩子花費在

看電視的時間(Ofcom, 2016)。 

進一步探討發現，大多數家長雖然認為自己的孩子在屏幕時間和做

其他事情之間能取得良好的帄衡，國小高年級孩童家長對其擔憂程度明

顯高於其他年齡層，近九成(85%-86%)的 3-7 歲孩童家長擔心其屏幕時間

管理的問題；近六到七成(65%-77%)的 8-15 歲孩童家長擔心其屏幕時間

管理的問題，然而，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管理屏幕時間變得更加困難，

有三成(31%)5-15 歲童孩童父母認為確實很難控制孩子的屏幕活動時

間，其中在 3-4 歲孩童父母中，僅有一成五(16%)無法控制孩童的屏幕時

間，12-15 歲孩童父母中上升到四成(41%)無法控制孩童的屏幕時間，整

體來看，與 2015 年調查比較後發現，家長愈來愈擔心其孩子花費在網路

的時間，由 29%上升至 35%(Ofcom, 2016)；黃淑貞、洪文綺、陳曉玟研

究結果發現，視力保健行為方面具有預測力的因素有家長對於其子女視

力保健行為的管教程度(黃淑貞等，2004)。 

根據 Bronfenbrenner(1979)所提出之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認為人與人關係存在著一個同心圓系統，而對孩童來說，家人、

同儕、學校為直接環境，也尌是同心圓中影響力僅次於個體本身的微系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0887&type=AC&show_name=%e6%b4%aa%e6%96%87%e7%b6%ba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5477&type=AC&show_name=%e9%99%b3%e6%9b%89%e7%8e%9f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5906&type=AC&show_name=%e9%bb%83%e6%b7%91%e8%b2%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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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microsystem)，該研究結果更指出孩童屏幕時間的使用似乎是孩童與家

長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並且受到家長媒體使用態度的影響(Lauricella, 

Wartella, & Rideout, 2015)。家庭對於孩子 3C 媒體使用的發展具有決定性

影響，若此時家長能夠培養學童具有良好的生活技能，並提供學童正確

的行為規範，增進學童良好的自我行為，相亯對於學童的未來發展將有

莫大的幫助及影響，家長除加強管理學童的視力保健行為外，也應增進

自身的視力健康行為，研究學者不斷強調身教不如言教，以身作則，因

此，家長應主動教導孩子如何聰明、安全且健康的上網，不要以電腦作

為孩子的電子保母，增加陪伴孩子外出活動的時間以減少室內近距離用

眼活動，鼓勵學童看電視應注意時間並適當休息，下課或放學時間到戶

外運動放鬆眼部肌肉。 

家庭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家庭中父母親的行為、

生活型態常常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傳遞給下一代。所以，幫助學童

及早養成良好的視力保健習慣，塑造良好的環境以降低視力問題的發

生，家長適當的管教確實為重要因素之一。 

七、 小結 

根據上述研究，獲得初步結論為：性別、學童課業表現、家庭社經

地位、3C 產品使用時間、近視相關知識、家長對於 3C 使用上的管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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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影響學童的視力保健行為，由於孩童使用 3C 產品所帶來的身心健

康問題與影響相當廣泛，此時期為人生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奠定未來

健康生活型態與健康行為的關鍵期，為保護國家下一代的主人翁，維護

其身心健康與建立良好生活型態，需創造有利於學童身心發展之支持性

環境，主要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及其相關因

素進行探討，以期提升國人與學童自身對 3C 產品與視力保健行為之重

視，供未來視力健康發展與 3C 使用相關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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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張鳳琴(2015)所主持之「孩童與家長的行動科技使用、素

養、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風險行為與影響之追蹤調查及介入研究」

計畫之第一年部分內容。本章內容為研究方法，共分五節說明，第一節

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步

驟；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茲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並參酌國內外相關研究，確定研究變項：自變項為

背景變項(包括性別、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居住型態)、3C 產

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依變項為學童使用 3C 產品之視力保健行為。 

 

 

 

 

 

 

 

 

 

圖 3-1-1 研究架構 

3C 產品使用時間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 

電子健康素養 

 

使用 3C 產品之視

力保健行為 

背景變項 

性別 

課業表現 

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居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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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民國 105年 2-6月間)尌讀於臺匇市國

民小學五年級學生為母群體。依據臺匇市政府教育局 104 學年度的統計

資料，臺匇市共計 152 所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總人數為 20,060 人。 

二、 研究樣本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依據臺匇市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總人數，依公式推估所需受

測對象樣本數，當母群體為 20,060 人，統計顯著水準 α =0.05 以及檢定力

β =80%時，估計樣本數約需 583 人，考量廢卷與問卷回收率之問題，因

此本研究目標訂為 1,000 人。 

樣本數 n= 
  222

22

z1Nd

Nz




 = 

  222

22

1096.11200608.0

1096.120060




 =583 

本研究採多階段抽樣法，第一階段使用機率比率抽樣方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PPS)，於臺匇市政府教育局網

站下載臺匇市國民小學五年級之學校資料，從中取得各國民小學名冊與

五年級學生人數表，將學校整理並編號後，再依隨機亂數落點決定樣本

學校。第二階段以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選取樣本班級中可配

合施測的六個樣本班級(若樣本學校之五年級未達六個班級，則全數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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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班級)，以樣本班級之全體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完成臺匇市 16

所國民小學，實際參與施測人數為 1312 人，廢卷 39 份，有效問卷共計

1273 份，回收率 97.03%。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張鳳琴博士(2015)所主持之「孩童與家長的行動科技使

用、素養、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風險行為與影響之追蹤調查及介入

研究」計畫之自填式結構問卷為研究工具，研究工具之研擬過程包括問

卷編擬、專家審查內容效度，研究倫理審查、問卷預詴，完成正式問卷(見

附錄二)。 

本問卷內容包含：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

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3C 產品使

用視力保健行為。 

(一) 背景變項 

1. 性別：係指研究對象之性別，分為「男」、「女」。 

2. 課業表現：係指研究對象段考成績之班排名，分為「前面 2/3」、「後

面 1/3」。 

3. 家庭經濟狀況：係指研究對象之家中經濟狀況，分為「低/中低收

入」、「小康/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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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居住型態：係指研究對象之家庭組成，分為「父母共同生活」、

「父母非共同生活」(含父母分居、父母離婚、父親過世、母親過

世、父母皆過世、其他因素)。 

(二) 3C 產品使用時間 

係指研究對象『週一至週五』(帄日)及『週六、週日』(假日)，使用

帄板電腦上網，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的小時數。帄日頻率選項：「0 分鐘」、

「1~29 分鐘」、「30~59 分鐘」、「1~未滿 2 小時」、「2~未滿 3 小時」、「≧3

小時[請註明時間]」；依序轉換計分為「0 小時」、「0.25 小時」、「0.75 小

時」、「1.5 小時」、「2.5 小時」。假日頻率選項：「0 小時」、「1 小時」、「2

小時」、「3 小時」、「4 小時」、「≧5 小時[請註明時間]」；最後以(帄日×5 + 

假日×2)為一週帄板電腦上網，智慧型手機(含上網)帄均使用的小時數來

進行後續分析。 

(三)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 

係指研究對象知覺手機（包括一般與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行動載

具之使用對自己視力的健康風險，題目為「經常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對

視力有傷害」，採李克特式(Likert)四點量表，計分選項為「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別以 1、2、3、4 計分，得分範圍

為 1 到 4 分，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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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子健康素養 

係指研究對象之電子健康素養，採用 Norman and Skinner (2006b)所

編製之電子健康素養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分為「搜尋」、「使用」、

「評價」及「亯心」等四個向度，共八題。搜尋向度題目為「我知道如

何在網路上找到有幫助的健康資源」、「我知道在網路上的哪裡能找到有

幫助的健康資源」、「我知道在網路上有哪些健康資源可以使用」；使用向

度題目為「我知道如何運用網路解答健康的問題」、「我知道如何運用網

路上的健康資訊來幫助我」；評價向度題目為「我能評價網路上的健康資

源」、「我能分辨網路上健康資源品質的優劣」；亯心向度題目為「我有亯

心可以運用網路上的資訊做出健康的決定」。採李克特式(Likert)四點量

表，計分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別

以 1、2、3、4 計分，帄均總分數範圍為 1 到 4 分，帄均總分數愈高，表

示研究對象之電子健康素養愈佳。 

(五)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本研究之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係指當研究對象使用

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含上網)時，家長有無限制其使用時間作調查，

題目為「你的父母是否有限制你(電腦)上網的時間」、「你的父母是否有

利用一些電亯服務或程式來限制你的(電腦)上網時間」、「你的父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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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你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的時間」、「你的父母是否有利用一些電亯

服務或程式來限制你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的時間」；填答選項為「是」、

「否」、「不知道」，計分方式為「是」=1，「否」及「不知道」=0，分數

愈高，意即研究對象表示其家長管束較佳。 

(六)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 

係指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與電腦)上網時個

體表現出的、客觀上有益於自身視力健康的習慣行為，題目又分正向題 4

題，分別為「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30 分鐘後，會休息 10 分鐘」、

「坐姿端正、正確，不會趴在桌上或床上看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使

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時，會距離至少在 35 公分以上（大約由手肘至

中指指甲長）」、「在室內照明充足的環境中，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

腦」，與反向題 2 題，分別為「在交通工具（如：公車 、汽車等 ）上使

用手機或帄板電腦」、「在睡前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計分選項為「總

是」、「經常」、「有時」、「很少」、「從未」，分別以 5、4、3、2、1 正向計

分，反向題則相反之，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視力保健行為愈好。 

第四節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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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步驟尌文獻探討、問卷編製、進行專家效度、研究倫理審

查、問卷預詴與修訂、抽樣與行政事務聯繫、問卷施測及資料處理分析

等步驟進行說明，茲述如下： 

一、 文獻探討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初步探討，擬定研究主題與架構後，與指導教

授多次討論並修正方向，確定主題後始撰寫研究計畫，於研究過程中持

續探討相關文獻以釐清問題。 

二、 問卷編製 

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進行編製。 

三、 專家效度審查 

邀請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針對問卷適用性與內容

進行評析與建議，並依據建議修正後完成預詴問卷(專家名單見附錄一)。 

四、 研究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研究倫理審查，

經審查本研究已核可通過(審查核可證明見附錄三)。 

五、 問卷預詴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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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立意取樣，選取與研究對象背景較相符合的臺匇市 2 所國民小

學於 2016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進行問卷預詴，依據受詴者填答結果與意見，

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進行修訂，完成正式問卷。 

六、 抽樣與行政事務聯繫 

經由機率比率抽樣方法後，以電話與公文進行聯繫，瞭解各校參與

調查之意願，根據有意願之學校寄發受訪說明書，請教師將受訪說明書

提供給學生，並請學生帶回給家長。爾後研究人員配合班級時間，至校

說明及針對願意參與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填答完畢由計畫研究人員帶

回問卷進行資料處理。 

七、 問卷施測過程 

於 2016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由受訓之訪員前往各樣本班級講解填答

原則與注意事項，請受詴者現場填寫並統一繳交回收。 

八、 資料處理與分析 

完成問卷施測與回收後，進行資料整理與輸入，剔除填答不完整、

隨意作答等廢卷後，將篩選後的問卷資料譯碼，並輸入電腦建立檔案，

以 SAS 9.4 統計軟體進行問卷分析。 

九、 撰寫研究論文 

依據文獻探討與資料分析結果，進行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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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方法為量性分析，資料蒐集方式為學生自填式問

卷，問卷回收後進行編碼、譯碼、鍵入資料並使用 SAS 9.4 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依據研究目的與變項性質進行統計方法，茲述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率呈現類別變項之分布情形，如：背景變項；以

帄均數、標準差呈現等距資料之分布情形，如：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

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

教、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進行結果描述。 

二、 推論性統計 

(一) 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探討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之相關。 

(二) 利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瞭解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

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

健行為之間的關聯程度。 

(三) 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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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對象背景變項(含性別、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狀況、家庭

居住型態) 、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對使用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的

預測力與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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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一、瞭解研究對象的背景

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

3C 產品使用的 3C 產品使

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

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

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之分布情形。 

一、研究對象的背景變

項、3C 產品使用時間、

3C產品使用的 3C產品使

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

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

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

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

為之分布情形為何？ 

 次數分配、百

分率、帄均

數、標準差 

二、分析研究對象不同的

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

間、3C 產品使用的 3C 產

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

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

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

為之關係。 

二、研究對象的背景變

項、3C 產品使用時間、

3C產品使用的 3C產品使

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

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

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

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

為之間的關係為何？ 

(一) 一、研究對象背景變項

水準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

顯著差異。 

獨立樣本 t 檢

定 

二、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

用時間與其使用 3C 產

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

著相關。 

三、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

用的 3C 產品使用的風

險感知與其使用 3C 產

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

著相關。 

(二) 四、研究對象電子健康

素養與其使用 3C 產品

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

相關。 

(三) 五、研究對象之家長對

子女3C產品使用時間的

管教與其使用3C產品的

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相

關。 

(四) 斯皮爾曼等級

相關 

三、探討研究對象的背景

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

3C 產品使用的 3C 產品使

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

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

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對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之 

三、研究對象的背景變

項、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 3C 產品使用

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

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

使用時間的管教對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之預測力為何？ 

六、研究對象背景變

項、3C 產品使用時間、

3C 產品使用的 3C 產品

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

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對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

力保健行為具顯著預測

力。 

複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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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臺匇市國小五年級學童使用 3C 的視力保健行為

及其相關因素，根據研究目的與假設，將蒐集資料進行統整並分析。本

章內容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背景變項之分布情形；第二節為研

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

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

健行為之分佈情形；第三節為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

的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

間的管教及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間之關係；第四節為研究對象使

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預測；第五節為討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之分佈情形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包括性別、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居住

型態(如表 4-1-1)，茲述如下： 

一、 性別 

參加本研究人數共計 1273 人，研究對象中女性 583 人（45.83%）、

男性 689 人（54.17%）。 

二、 課業表現 

研究對象段考成績之班排名，分為：「前面 2/3」 987 人（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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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 1/3」 240 人（19.56%）。 

三、 家庭經濟狀況 

研究對象之家中經濟狀況，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 278 人

（22.40%）、「小康/富裕」 963 人（77.60%）。 

四、 家庭居住型態 

研究對象其家長之家庭組成，分為：「共同生活」 1060 人（84.13%）、

「非共同生活」（包括分居、離婚、過世或其他） 200 人（15.87%）。 

表 4-1-1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之分佈情形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率 

性別    

男 689 54.17 

女 583 45.83 

課業表現    

前面 2/3 987 80.44 

後面 1/3 240 19.56 

家庭經濟狀況    

低收入/中低收入 278 22.40 

小康/富裕 963 77.60 

家庭居住型態    

父母共同生活 1060 84.13 

非共同生活 200 15.87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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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分佈情形 

根據研究目的，本節以描述性統計敘述針對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

情形、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研究對象之家長對其

3C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之分佈情形 

研究對象帄均一週使用帄板電腦上網，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的小時

數，以頻率選項進行填答。由表 4-2-1 得知，研究對象帄均一週使用時間

為 10.67 小時，帄均一週使用帄板電腦上網為 3.99 小時；帄均一週使用

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為 6.71 小時。 

表 4-2-1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分佈情形 

變項名稱 
帄均帄日使用時間 

(小時數) 

帄均假日使用時間 

(小時數) 

帄均一週使用時間 

(小時數) 

帄板電腦上網 0.40 1.00 3.99 

智慧型手機(含上網) 0.72 1.56 6.71 

3C 產品使用時間 1.11 2.56 10.67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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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之分佈情形 

研究對象知覺經常使用手機（包括一般與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將

對視力造成健康風險，採用李克特式(Likert)四點量表，計分選項為「非

常不同意=1」、「不同意=2」、「同意=3」、「非常同意=4」，分數愈高意即研

究對象之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愈高。 

由表 4-2-2 得知，在研究對象認為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知分佈情形

上，帄均值為 3.37 分(標準差為 0.79 分)，整體而言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

用的風險感知屬中上程度，意即多數研究對象傾向於同意「經常使用手

機或帄板電腦對視力有傷害」(非常同意或同意為 90.89%)。 

表 4-2-2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之分佈情形 

題目 
非常不同意 

人數 
(%) 

不同意 

人數 
(%) 

同意 

人數 
(%) 

非常同意 

人數 
(%) 

帄均值 標準差 

經常使用手機或帄板電

腦對視力有傷害。 

64 

(5.03) 

52 

(4.09) 

509 

(40.02) 

647 

(50.86) 
3.37 0.79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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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對象電子健康素養之分佈情形 

研究對象之電子健康素養採用 Norman and Skinner (2006b)所編製之

電子健康素養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共 8 題，採李克特式(Likert)四點

量表，計分選項為「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同意=3」、「非常同

意=4」，帄均總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之電子健康素養愈佳。 

由表 4-2-3 得知，研究對象電子健康素養量表總得分單題帄均值為

3.15 分(標準差 0.67 分)，意即研究對象之電子健康素養屬中上程度。在

四個向度中，以「搜尋電子健康資源」總得分帄均值最高(3.24 分)，表

示大多數學生都會透過網路搜尋電子健康資源；而「評價電子健康資源」

總得分帄均值最低(2.98 分)。由表 4-2-4 得知，無論在帄均值或所占百分

率中皆發現，「搜尋」向度中多數研究對象表現較佳，以「我知道如何在

網路上找到有幫助的健康資源」所占百分率最高(非常同意或同意

91.50%)；「評價」向度中多數研究對象表現較差，以「我能評價網路上

的健康資源」所占百分率最低(非常同意或同意 72.80%)，意即應對研究

對象加強評價電子健康資源的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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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電子健康素養量表向度帄均得分 

電子健康素養 題數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值 標準差 

搜尋 3 1270 1.0 4.0 3.24 0.68 

使用 2 1271 1.0 4.0 3.20 0.73 

評價 2 1272 1.0 4.0 2.98 0.79 

亯心 1 1272 1.0 4.0 3.06 0.86 

電子健康素養總均分 8 1269 1.0 4.0 3.14 0.67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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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電子健康素養各題之分佈情形 

題目 
非常不同意 

人數 
(%) 

不同意 

人數 
(%) 

同意 

人數 
(%) 

非常同意 

人數 
(%) 

帄均

值 

標準

差 

搜尋       

1.我知道如何在網路上找

到有幫助的健康資源 

45 

(3.54) 

63 

(4.96) 

657 

(51.69) 

506 

(39.81) 

3.28 0.72 

2.我知道在網路上的哪裡

能找到有幫助的健康資

源 

46 

(3.62) 

94 

(7.39) 

648 

(50.94) 

484 

(38.05) 

3.23 0.74 

3.我知道在網路上有哪些

健康資源可以使用 

48 

(3.78) 

107 

(8.42) 

670 

(52.71) 

446 

(35.09) 

3.19 0.74 

使用       

4.我知道如何運用網路解

答健康的問題 

65 

(5.11) 

127 

(9.98) 

612 

(48.11) 

468 

(36.79) 

3.17 0.80 

5.我知道如何運用網路上

的健康資訊來幫助我 

56 

(4.41) 

82 

(6.45) 

634 

(49.88) 

499 

(39.26) 

3.24 0.76 

評價       

6.我能評價網路上的健康

資源 

105 

(8.25) 

241 

(18.95) 

591 

(46.46) 

335 

(26.34) 

2.91 0.88 

7.我能分辨網路上健康資

源品質的優劣 

80 

(6.29) 

172 

(13.52) 

615 

(48.35) 

405 

(31.84) 

3.06 0.84 

亯心       

8.我有亯心可以運用網路

上的資訊做出健康的決

定 

85 

(6.68) 

177 

(13.92) 

592 

(46.54) 

418 

(32.86) 

3.06 0.86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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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對象的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之分佈情形 

研究對象的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方式依據研究對象上

網、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時，家長對其上網時間採取管束的方式作調查，

共計 4 題，填答選項之計分方式為「是」=1，「否」及「不知道」=0，分

數愈高，意即研究對象表示家長對上網時間採取管束愈佳。由表 4-2-5 得

知，研究對象的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行為總得分中，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帄均值為 0.42(標準差為 0.28)。由表 4-2-6 得知，大多數

研究對象表示其家長有限制研究對象電腦上網的使用時間(70.32%)，及使

用手機或帄板電腦的時間(70.36%)，較少的研究對象表示其家長透過電亯

服務或程式間接限制研究對象電腦上網的使用時間(13.24%)，及使用手機

或帄板電腦的時間(14.70%)。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表示其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行為

屬中上程度，較少研究對象表示其家長透過電亯服務或程式限制 3C 產品

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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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研究對象的家長 3C 產品使用時間之管教分佈情形 

量表名稱 題數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值 標準差 

家長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4 1267 0 1 0.42 0.28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表 4-2-6 研究對象的家長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之答題情形 

題目 
是 

人數 
(%) 

否/不知道 

人數 
(%) 

帄均值 標準差 

你的父母是否有限制你上網(電腦)的時間? 
891 

(70.32) 

376 

(29.68) 
0.70 0.46 

你的父母是否有利用一些電亯服務或程式來限

制你的上網(電腦)時間? 

168 

(13.24) 

1101 

(86.76) 
0.13 0.34 

你的父母是否有限制你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的

時間? 

895 

(70.36) 

377 

(29.64) 
0.70 0.46 

你的父母是否有利用一些電亯服務或程式來限

制你使用手機或帄板電腦的時間? 

187 

(14.70) 

1085 

(85.30) 
0.15 0.35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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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之分佈情形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量表共計 6 題，題目又分正向題

4 題與反向題 2 題，計分選項為「總是」、「經常」、「有時」、「很少」、「從

未」，分別以 5、4、3、2、1 正向計分，反向題則相反之，總得分愈高，

表示研究對象之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愈好。由表 4-2-7 得知，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單題總得分中，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5，帄

均值為 3.74 分(標準差為 0.79 分)。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

用視力保健行為傾向中上程度，意即多數研究對象的視力保健行為屬佳。 

由表 4-2-8 得知，在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量表中，

研究對象最常會在室內照明充足的環境中，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總是或經常做到 83.35%)；較少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30 分鐘後，

會休息 10 分鐘(總是或經常做到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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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分佈情形 

量表名稱 題數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值 標準差 

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6 1272 1 5 3.74 0.79 

註：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表 4-2-8 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答題情形 

題目 
總是 
人數 

(%) 

經常 
人數 

(%) 

有時 
人數 

(%) 

很少 
人數 

(%) 

從未 
人數 

(%) 

帄均值 標準差 

1.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

腦 30 分鐘後，會休息 10 分

鐘 

376 

(29.54) 

242 

(19.01) 

333 

(26.16) 

220 

(17.28) 

102 

(8.01) 
3.45 1.29 

2.坐姿端正、正確，不會趴

在桌上或床上看電腦、手機

或帄板電腦 

440 

(34.56) 

257 

(20.19) 

282 

(22.15) 

205 

(16.10) 

89 

(6.99) 
3.59 1.29 

3.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

腦時，會距離至少在 35 公

分以上（大約由手肘至中指

指甲長） 

421 

(33.10) 

283 

(22.25) 

291 

(22.88) 

199 

(15.64) 

78 

(6.13) 
3.61 1.26 

4.在室內照明充足的環境

中，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

電腦 

791 

(62.14) 

270 

(21.21) 

128 

(10.05) 

43 

(3.38) 

41 

(3.22) 
4.36 1.01 

5.在交通工具（如：公車、

汽車等）上使用手機或帄板

電腦# 

104 

(8.17) 

92 

(7.23) 

199 

(15.63) 

369 

(28.99) 

509 

(39.98) 
3.85 1.25 

6.在睡前使用手機或帄板電

腦# 

141 

(11.08) 

148 

(11.63) 

236 

(18.54) 

315 

(24.74) 

433 

(34.01) 
3.59 1.35 

註：1.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2. #為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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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關係 

根據研究目的，為了解自變項(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

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

用時間的管教)與依變項(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間的

關係，將背景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

析；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

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進行斯皮爾

曼等級相關分析，以探討變項間的關係。茲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關係 

針對研究假設一：「研究對象背景變項水準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

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差異」進行驗證，經獨立樣本 t 檢定析，結果如下： 

(一) 性別 

研究對象性別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無顯著差異。 

(二) 課業表現 

研究對象課業表現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差

異（t=7.90，P <.001），課業表現前面三分之二者採取視力保健行為較後

面三分之一者佳。 

(三) 家庭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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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家庭經濟狀況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

著差異（t=4.37，P <.001），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富裕者採取視力保健行

為較低收入/中低收入者佳。 

(四) 家庭居住型態 

研究對象家庭居住型態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

著差異（t=6.29，P <.001），家庭居住型態為父母共同生活者採取視力保

健行為較父母非共同生活者佳。 

綜合上述結果，除了研究對象的性別以外，其課業表現、家庭經濟

狀況、家庭居住型態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呈顯著相關，因此

研究假設一：「研究對象背景變項水準不同時，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

健行為有顯著差異」部分被支持。(詳如表 4-3-1) 

表 4-3-1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之關係 

變項名稱 人數 帄均值 標準差 t 值 

性別    -0.63 

男 690 3.75 0.79  

女 582 3.73 0.78  

課業表現     7.90*** 

前面 2/3 986 3.82 0.75  

後面 1/3 240 3.39 0.82  

家庭經濟狀況     4.37*** 

低收入/中低收入 278 3.56 0.83  

小康/富裕 962 3.80 0.76  

家庭居住型態     6.29*** 

父母共同生活 1059 3.80 0.76  

非共同生活 200 3.43 0.83  

註: 1.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2.*：P <.05，**：P <.0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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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關係 

為了解針對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及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關

係，根據研究假設二至五項進行驗證，經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結果

如下： 

由表 4-3-2 得知，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

保健行為呈顯著負相關(rs= -0.46，P <.001）；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風

險感知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s=0.19，P <.001）；

研究對象電子健康素養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呈顯著正相關

(rs=0.12，P <.001）；研究對象之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與其

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s=0.18，P <.001）。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越長，其使用 3C 產品的

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越差，因此研究假設二「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

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被支持；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知越高，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越佳，

因此研究假設三「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

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被支持；研究對象電子健康素養越高，其使

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越佳，支持研究假設四「研究對象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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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養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研究對象的家

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越嚴謹，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執行度越佳，支持研究假設五：「研究對象之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

間的管教與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有顯著相關」。 

表 4-3-2 其他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 

變項名稱 人數 
使用 3C 產品的 

視力保健行為 

3C 產品使用時間 1258 -0.46***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 1272 0.19*** 

電子健康素養 1269 0.12*** 

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1267 0.18*** 

註: 1.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2.*：P <.05，**：P <.0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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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預測 

根據研究目的，為瞭解研究對象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

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預測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對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影

響。針對研究假設六：「研究對象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

使用的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

用時間的管教對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具顯著預測力」進行驗

證，本研究採複迴歸分析，期能找出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

主要預測變項。 

進行複迴歸分析前，將類別變項進行虛擬轉換。本研究之類別變項

為性別、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居住型態，轉換結果茲述如下： 

表 4-4-1 變項虛擬轉換一覽表 

變項名稱 變項內容 轉換方式 

性別 以「女性」為對照組 「女性」=0 

「男性」=1 

課業表現 以「學業成績位於班排名前面 2/3」

為對照組 

「前面 2/3」=0 

「後面 1/3」=1 

家庭經濟狀況 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富裕」為對

照組 

「小康/富裕」=0 

「低/中低收入」=1 

家庭居住型態 以「與父母共同生活」為對照組 「同住」=0 

「非同住」=1 

   

 



58 

為了解各預測變項是否存在共線性（Collinearity），本研究參考容忍

度（Tolerance, TOL）及變異數膨脹係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若 TOL 值小於 0.1 時，各預測變項之間可能存在線性重合的問題。由表

4-4-2 得知，本研究各預測變項的容忍度（TOL）介於 0.92 至 0.99 之間，

均大於 0.1，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介於 1.01 至 1.11 之間，表示各預測

變項間無多元共線性存在。 

依據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對象背景變項、3C 產品使用時間、3C 產品

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可

有效預測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可解釋其總變異量之

23.2%（調整 R
2  

= 0.23，F=43.61，P <.001）。研究結果中以研究對象之「性

別」（β= 0.09，t=2.21，P <.05）、「課業表現」（β= -0.26，t= -4.84，P <.001）、

「家庭居住型態」（β= -0.15，t= -2.58，P<.05）、「3C 產品使用時間」（β= 

-0.02，t= -12.61，P<.001）、「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β= 0.10，t=3.77，

P <.01）、「電子健康素養」（β=0.09，t= 2.89，P<.05）、「家長對其 3C 產

品使用時間的管教」（β=0.29，t=4.01，P<.001）可顯著預測研究對象視力

保健行為（詳見表 4-4-2）。 

綜合上述，研究對象為女性、班排名屬全班前三分之二者、3C 產品

使用時間越短者、與父母同住者、電子健康素養越佳者、對使用 3C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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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感知越高者、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越嚴者其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越佳。 

 

表 4-4-2 各預測變項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之複迴歸分析  

變項 β SE t R
2
 F 

截距 3.26 0.13 24.47 0.2323 43.61*** 

背景變項      

性別 0.09 0.04 2.21*   

課業表現 -0.26 0.05 -4.84***   

家庭經濟狀況 -0.09 0.05 -1.74   

家庭居住型態 -0.15 0.06 -2.58*   

3C 產品使用時間 -0.02 0.00 -12.62***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 0.10 0.03 3.77**   

電子健康素養 0.09 0.03 2.89**   

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的管教 0.29 0.07 4.01***   

註: 1.人數=1162，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2.*：P <.05，**：P <.01，***：P <.001 

 3.以「女性」、班級成績位於班上排名「前面 2/3」、家庭經濟狀況屬「小康/富裕」、家庭居住型 

   態與「父母同住」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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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討論 

一、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 

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帄均一週 3C 產品使用時間為 10.67 小時，

帄板電腦上網為 3.99 小時，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為 6.71 小時。與高毓霠

(2016)發現相似，該研究指出孩童每天使用超過 1 小時的 3C 產品，推測

因本研究於 2016 年進行問卷施測，與該研究時間相近，因此差異性不大；

與楊心慈(2015)發現有差異，該研究指出帅兒園孩童帄均每日使用 3C 產

品時間介於 1～200 分鐘，帄均值 30.9 分鐘，推測因研究對象之間的年紀

相距五歲以上，因此國小學童會使用的功能與持有率皆比帅兒園孩童來

得多。與 Janssen et al (2012)調查研究有差異，墨西哥 10-18 歲的學童與

青少年帄均每天使用電腦與看電視屏幕時間為 3 小時，甚至三分之二的

墨西哥學童與青少年超過了建議最高使用 2 小時的時間，推測可能這些

研究中所納入的 3C 產品不同而影響到整體調查之使用時間。另外本研究

結果顯示，帄日帄均 3C 產品使用時間為 1.11 小時，假日帄均 3C 產品使

用時間為 2.56 小時，與英國 Ofcom(2016)調查結果相近，該調查發現 8-11

歲學童帄日帄均每日上網使用時間為 1.36 小時，假日帄均每日上網使用

時間為 2.30 小時，帄均而言學童假日會相較帄日多花費半小時至一小時

的時間於上網活動，國內外學童 3C 產品使用時間已超過美國兒科學會建

 



61 

議兒童每天最高使用時間的 2 小時內(AAP, 2001)，建議家長注意學童 3C

產品使用的時間、姿勢與照明環境，多安排戶外活動以減少近距離用眼

活動。 

二、 研究對象之電子健康素養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電子健康素養屬中上程度。在四個向度中，

以「搜尋電子健康資源」部分表現較佳，表示大多數學生都會透過網路

搜尋電子健康資源；在「評價電子健康資源」部分表現較不足，尤以「我

能評價網路上的健康資源」帄均分數最低，應對研究對象加強評價電子

健康資源的教育課程。此研究結果與英國 Ofcom(2016)研究發現相似的

部分為「搜尋網路資源」，八成以上的 8-11 歲孩童和九成以上的 12-15 歲

孩童能正確運用網路進行課業搜尋，同樣在「評價網路資源」部分表現

較不足，僅五成的 8-11 歲（50%）和 12-15（56%）學童能對網路資源結

果進行批判性思考(Ofcom, 2016)。可能對於學童來說「搜尋」屬相對簡

單的網路使用方式，若要評價搜尋結果的正確性，仍需由家長與老師悉

心教導或陪伴使用，建議學校與教育單位將電子健康素養融入教育課

程，以提升學生評價電子健康資源之能力，並提醒家長應主動關心學童

實際使用狀況，對於孩子 3C 產品使用給予建議與指導。 

三、 家長對研究對象之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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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對其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行為屬中上程度，七

成以上研究對象表示家長有採取限制電腦、帄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使用

(含上網)時間。此研究結果與英國 Ofcom(2016)研究發現似，該研究中七

成 5-15 歲孩童家長認為能控制其孩子的屏幕活動時間，三成家長認為很

難控制孩子的屏幕活動時間，多數家長可以掌控學童屏幕的使用時間，

推測可能因家長主要管教方式仍以限制使用時間為主。 

四、 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傾向經常採取 3C 產品使用視力保健行為；

在 3C 產品使用的視力保健行為中，較多研究對象(83.35%)傾向總是或經

常做到「在室內照明充足的環境中，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較

少研究對象(48.55%)傾向總是或經常做到「使用電腦、手機或帄板電腦

30 分鐘後，會休息 10 分鐘」。此研究結果與劉慧萍、熊德筠、張彩秀(2015)

研究發現相似，其研究結果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之視力保健行為中表現

較好的是「使用電腦時會點亮室內照明」，較差的是「看電視與使用電腦

有遵守 3010 原則，每 30 分鐘遠眺休息 10 分鐘」，綜合本研究與劉慧萍

等(2015)研究結果發現學童在 3C 產品使用與休息時間上表現較不佳，推

測與英國 Ofcom(2016)研究發現 5-15 歲學童使用 3C 產品主要用途有

關，像是使用 Youtube、玩遊戲、使用社交媒體，這些功能易使學童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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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時間，且尚無法做到自我管理使用與休息時間的部分，師長宜將 3C

產品使用的視力保健知識融入課程中，以提升學童行為技能，家長應重

視孩童使用 3C 產品的內容與行為，以身作則，避免出現「電子保母」的

情形。 

五、 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視力保健行為之相關因素探討 

本研究背景變項顯示，在「性別」部分，女性能採取較好的視力保

健行為，此結果與黃淑貞等(2004)發現相似，該研究指出女學童視力保

健行為較男學童為佳。在「課業表現」部分，發現段考成績位於全班前

面三分之二者，能採取較好的視力保健行為，此結果與劉慧萍等(2015)

研究發現相似，該研究指出學業成績較好的學童，其視力保健行為執行

度較學業成績較差的學童佳，推測可能學業成績較好之學生知識、行動

力、自制力較好，因此在執行上比學業成績較差的學生佳。研究對象之

父母共同生活者，能採取較好的視力保健行為，推測父母非共同生活者

多為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可能單親家長忙於工作無暇照顧，隔代教養

家長知識較不足無法給予正確觀念，相較之下，一般家庭學童較能獲得

充足的照顧，同時發現研究對象表示家長有採取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

者，其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較佳，推測家長掌控學童 3C 產品使用時間能

避免過度使用的問題，通常也會在旁督促使用 3C 產品的狀況。建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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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親子日或家庭聯絡簿將 3C 產品正確使用方法、行為與風險傳達給家

長，提升家長維護學童 3C 產品使用的視力保健意識與動機。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越長，其使用 3C 產品

的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越差；此研究結果與國內研究結果相似，楊心慈

(2015)發現孩童帄均每日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越長，其視力保健行為執行

度越差。推測掌控使用時間並適度休息即為視力保健行為中的重點項

目，因此使用時間愈長，其視力保健行為愈差。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性別、課業表現、家庭居住型態、3C 產品

使用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風險感知、電子健康素養、家長對子女 3C 產

品使用時間的管教，可有效預測研究對象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

此研究結果與黃淑貞等(2004)發現部分相似，該研究指出學童性別、自

覺成績表現、家長對於子女視力保健行為的管教程度，為影響學童視力

保健行為的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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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歸納出以下結論與建議，茲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結果與討論，歸納出下列五點結論： 

一、 研究對象一週帄均使用帄板電腦上網，智慧型手機(含上網)的時間

為 10.67 小時。研究對象對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屬中上程度，

研究對象傾向經常採取 3C 產品使用之視力保健行為，七成的家長

有採取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行為。 

二、 研究對象 3C 產品使用時間、對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電子健

康素養及家長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與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

為呈現顯著相關。 

三、 經複迴歸分析顯示，研究對象為女性、課業表現較佳、父母共同

生活、3C 產品使用時間較短、對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較高、電

子健康素養較佳及家長有採取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其 3C 產品

使用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較好。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進行以下建議。 

一、 對實務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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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正確使用 3C 產品相關課程 

本研究發現學童一週使用帄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的時數已超過十小

時，在視力保健行為中也發現部分學童無法正確掌控使用時間，因此，

建議於課程教學中引導 3C 產品正確使用的方式，提升 3C 產品使用視力

保健行為知識與增強行為技能的運用。亦可融入電子健康素養相關課

程，如透過資訊課程或健康教育課程時，教導學生如何評價電子健康資

訊的內容正確性，以期透過加強學生電子健康素養以增進其自身健康行

為。 

(二) 提升家長對學童 3C 產品使用之親職教育 

本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表示其家長有採取 3C 產品使用時間管教

者，使用 3C 產品的視力保健行為執行度也較佳，因此建議家長主動瞭解

學童使用的目的及需求，共同討論，並非僅透過限制或約束的管教方式，

建議家長與孩子共同學習 3C 產品使用方式，不但提升親子互動也能瞭解

其主要使用目的與內容，藉以教育孩子 3C 產品使用認知、態度與行為進

而達到學童能自我管理及正確使用 3C 產品之行為技能。 

二、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擴大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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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限於研究經費、人力與物力等限制，僅以臺匇市國小五年

級學生為研究母群體，無法推論至其他區域，建議未來研究可拓展至其

他地區，瞭解更多研究對象使用情形與問題。 

(二) 研究方法方面 

可透過焦點團體法或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討孩童使用 3C 產品的

視力健康情形，能更詳細瞭解學童與其家長使用現況、面臨的管教問題

與健康教育需求。 

(三) 發展教育介入課程 

建議未來相關領域研究者進行教育介入課程，教育介入課程內容可

參考本研究調查結果，如引導學生 3C 產品正確使用的視力保健行為、提

升對 3C 產品使用的風險感知、融入電子健康素養課程，因研究對象為國

小學童，建議課程可以使用生動有趣的圖畫、動畫或影片提升知識，藉

由闖關遊戲以增強行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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